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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司法部联

合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中银

（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公司”或“森源林业”）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已经出具了《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森源林业本次挂牌申请文件

出具了《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反馈意见二》”），就《反馈意见二》要求律师需要补充说明的有

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在《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中未发生变化的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本所

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与承诺亦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

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相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

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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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宋（加粗）  《反馈意见二》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二》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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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意见 

1、公司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及花卉的情况。请主办券商、律

师说明公司占用基本农田不属于改变基本农田用途、可以在基本农田上进行农

业结构调整，符合《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的法律依据。请公司补充披露占

用基本农田的规范情况。 

【律师回复】： 

本所律师查阅了祁门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信息，取得了当地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控股股东王立伟出具的声明承诺、子公司安庆森源分

别与岳西县中关镇秋千村茅屋组、塘湾组、朱龙组签署的《解除田地租赁合同

书》，以及子公司安庆森源与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签署的《苗圃基地转

让合同》等文件。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土地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面积

（亩） 

租金 座落 

1 

黄山森源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 

森源有限 2016/01/01 2020/06/30 420.00 

12.60 万

元/年 

金字牌镇横

联村、金字牌

镇石川村 

2 

中关镇秋千村

茅屋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36/12/12 46.68 

450 元/亩

/年 

中关镇秋千

村茅屋组 

3 

中关镇秋千村

塘湾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36/12/12 16.44 

450 元/亩

/年 

中关镇秋千

村塘湾组 

4 

中关镇秋千村

朱龙组 

安庆森源 2016/12/13 2036/12/12 24.01 

450 元/亩

/年 

中关镇秋千

村朱龙组 

5 

中关镇秋千村

茅屋组 

安庆森源 2017/1/1 2036/12/31 5.5 

450 元/亩

/年 

中关镇秋千

村茅屋组 

6 

中关镇秋千村

朱龙组 

安庆森源 2017/1/1 2036/12/31 27.89 

450 元/亩

/年 

中关镇秋千

村朱龙组 



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                                    森源林业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承租上述土地时，上述租赁土地均属于基本农田，

公司在上述土地上培育经济作物香榧、白芨，第 1 项租赁土地中存在部分花卉

种植。 

本所律师对上述基本农田进行了实地查看，取得了种植基地管理手册，查

看了种植基地自开办以来的工作日志，公司不存在破坏基本农田、改变土地用

途的情况。同时，针对基本农田保护，公司也通过使用有机肥、轮作、科学灌

溉等方式进行基本农田的田力保护。 

针对上述第 1 项土地租赁，根据祁门县国土资源局发布的《祁门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调整方案》，确定祁门县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为 8657.14

公顷，本次调整完善后祁门县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8248.13 公顷，比原

规划目标减少 409.01 公顷。根据《金字牌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上述位于金字牌镇的租赁土地规划用途已由农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现行规划

于 2017 年 12 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目前，上述土地尚未办理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仍然保留其原本的农业用途。 

根据祁门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

有限公司租用金字牌镇集体土地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主管部门确认：“森源股份在租赁规划调整后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改变土

地用途，不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以恢复的情形，不存在因违反国土

资源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租赁土地所涉及农户不存在上访情况，

亦未对土地租赁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已经形成了稳定和谐的土地流转关系。 

森源股份使用规划调整后土地培育香榧、白芨培育及种植花卉的情形，不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

当禁止或受到处罚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 

公司租赁的土地位于金字牌镇，当地耕地资源丰富，寻找田力相近、地理

位置邻近的替代土地不存在重大障碍。针对上述第 1 项土地租赁，公司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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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王立伟出具承诺，“若未来公司租赁金字牌镇土地之用地单位需要办理建设

项目用地预审，公司将积极配合用地单位进行种植基地搬迁，搬迁费用由控股

股东承担。若因上述租赁行为导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土地租赁事宜进行任何

形式的处罚，或因上述土地存在权利瑕疵而引发权属纠纷，导致公司的正常经

营受到影响，控股股东愿意赔偿公司及子公司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针对上述第 2-6 项土地租赁，为规范公司用地行为，公司已主动与出租方

解除租赁关系。2018 年 7 月 9 日，子公司安庆森源分别与岳西县中关镇秋千村

茅屋组、塘湾组、朱龙组签署了《解除田地租赁合同书》，该解除租赁关系的

行为经中关镇秋千村村民委员会、中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中关镇人民政府

同意。2018 年 7 月 9 日，安庆森源与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签署了《苗圃

基地转让合同》，将种植基地经营权、地上作物的所有权和地面构件物的所有

权全部转让给安庆伊田生态农林有限公司，上述转让行为经中关镇秋千村村民

委员会同意。 

上述土地原用于培育香榧、白芨，且租赁面积较小，报告期内尚未形成收

入。上述土地解除租赁后，公司仍有金字牌镇租赁土地 420 亩用于培育香榧、

白芨，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报告期内公司租赁基本农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行为，本所律师取得

了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证明，主管部门确认：“（1）公司在租赁土地上的

生产经营活动未改变土地用途，不存在造成原土地生态利用条件难以恢复的情

形；（2）公司使用基本农田培育香榧、白芨等经济作物的情形，不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禁止或受到处罚

的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3）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情形。”同时，根据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

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司及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国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

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租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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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不涉及基本农田，公司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形，公司的用地行为已经

完成整改规范。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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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森源林业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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